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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帳目委員會 

考慮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第 9 章 
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

要求補充資料 
 
 
委託非政府機構營辦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(下稱 “綜合計

劃”)的甄選準則  
 

- 社署在回覆中提及因營辦機構的表現大致令人滿意，社署繼續

委託原有的非政府機構營辦綜合計劃至 2017 年 3 月。就此，

請詳細解釋為何即使有部分機構未能達到合約訂明的最低就

業率，社署仍認為原有的非政府機構表現令人滿意。  
 
綜合計劃的合約為四個服務類別逐一訂立服務表現規定，營辦

機構必須符合合約訂明的最低就業率。健全失業綜援受助人的

就業率，會受社會經濟情況、勞動市場環境、受助人的個人特

徵和家庭狀況等因素影響。  
 
審計報告中提及就業率較低的項目，社署於綜合計劃的合約期

(即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 )內已分別要求有關的營辦機構

提交行動計劃，並要求他們盡快執行改善措施以達至合約規定

的就業率。社署一直密切監察這些營辦機構的服務表現，評定

大部份項目的就業率在合約完結時均有所改善，社署亦理解這

些營辦機構已就提升服務受助人的就業率積極採取不同可行

措施，但礙於一些外在因素 [例如營辦機構所負責的地區有大

量無固定住所或經常搬遷的參加者 (例如露宿者、吸毒人士和

釋囚 )，以及個別參加者於參加綜合計劃後短時間內便退出計

劃 (例如因病轉為健康欠佳人士、自行覓得全職工作或因各種

原因而離開綜援網等 )]，導致營辦機構無法有效地為所有參加

者提供適切的就業援助服務及未能在合約期內達到合約訂明

的最低就業率。  
 

社署會繼續密切監察營辦機構的服務表現，並落實加強監察機

制的措施。  
 


